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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学院的莘莘学子， 到

司法考试的幸运儿； 从律师所

的实习生， 到律所骨干乃至声

名远播的大牌律师， 律师想要

成功需要练好 “五功”。

“五功” 之一是 “嘴功”。

资深律师不仅要有渊博的

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 ，

更重要的是具备独特的人格魅

力和丰富的人脉管道， 这都取

决于律师的 “嘴功”。

律师靠 “铁齿铜牙” 来为

当事人明辩是非 、 仗义执言 。

律师不是和生硬的法律法规打

交道， 而是和人打交道。 针锋

相对、 唇枪舌战， 都离不开律

师这张嘴。 当然， “嘴功” 还

包括管好自己的嘴， 不能乱说，

更不能瞎说。

律师需要和当事人打交道，

如果不能打动当事人， 不能取

得当事人的信赖， 当事人凭什

么相信你？

律师需要和法官打交道 ，

如果不能说服法官， 法官凭什

么采信你的代理或者辩护意见？

律师需要和检察官、 对方

律师打交道， 如果不能 “动之

以情， 晓之以理”， 检察官、 对

方律师凭什么接受你的观点？

律师需要调查取证， 如果

有关单位或个人不配合你的工

作， 你凭什么调取证据、 打赢

官司？

律师还需要和媒体打交道，

“酒香也怕巷子深”， 如果没有

媒体进行正面宣传、 品牌推广，

你凭什么名闻天下、 家喻户晓？

“五功” 之二是 “眼功”。

律师虽然不是孙悟空， 没

有七十二变 ， 但是拿人钱财 ，

就应该替人消灾， 没有好的眼

力是万万不行的。

如果律师 “一叶障目”， 怎

么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怎么

能激浊扬清、 慷慨陈辞？ 怎么

能击中要害、 一剑封喉？

好的眼力是练出来的， 是

经过无数次失败磨砺出来的 ，

是尝遍了酸甜苦辣， 走遍了春

秋冬夏悟出来的。

“五功” 之三是 “笔功”。

优秀律师向来都是文采出

众， 没有一个大牌律师只会口

若悬河、 滔滔不绝的说教， 而

不能写出一篇精彩纷呈、 引人

入胜的好文章。 好的口才加上

文采， 可以说是律师从成功走

向卓越的关键。

好的口才需要用文字来承

载、 来延续， 好的口才必须配

上好的文章 ， 才能相映成趣 、

相得益彰。

律师的工作离不开写， 写什

么？ 怎么写？ 这不仅靠知识， 靠

经验 ， 还要靠观察 ， 靠判断 。

“说起来容易写起来难”， 一气呵

成写就一篇能经得起推敲的好文

章， 绝非易事。

律师在法庭上宣读起诉状 、

答辩状、 代理词或辩护词等法律

文书， 如果语言无味， 逻辑混乱，

用词不当， 没有激情， 法官听得

心烦气躁， 陪审员东张西望， 旁

听者昏昏欲睡， 当事人便会不以

为然， 这绝对是诉讼律师的 “硬

伤”。

法律文书不在长 ， 而在精 ，

言简意赅的法律文书往往能打动

法官、 感动听众； 法律文书不在

形式， 而在内容， 华而不实、 无

病呻吟的法律文书只能被法官和

听众所厌恶。

律师除了动嘴、 动脑外， 还

要多动手。 “一日不写手生”， 写

作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经过

反复推敲、 不断雕琢而成的。

“五功” 之四是 “腿功”。

要想做律师， 就不要怕吃苦；

没有一个好身体， 再伟大的梦想

都是零。

律师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往往

不能保证按时一日三餐， 工作时

间不可能 “朝九晚五”。 是律师就

要四处奔波、 披星戴月， 吃不好、

睡不香是家常便饭； 是律师就要

拍案而起、 迎难而上， 别人可以

视而不见、 退避三舍， 律师就要

不畏强权、 迎难而上。

“五功” 之五是 “坐功”。

俗话说： “淡泊明志， 宁静

致远”、 “板凳要坐十年冷”， 没

有持之以恒、 坚忍不拔的毅力和

精气神是永远成不了成功律师的。

不要以为取得了律师执业证，

就是 “鲤鱼跳龙门”， 要知道这只

是从事专业法律工作的开始； 不

要以为办了几个漂亮案子， 就成

了成功律师， 要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 不要以为自己资历

深、 经验多就是律界大佬， 须知

“术业有专攻， 闻道有先后”； 不

要以为自己是博士、 教授就是法

学精英， 要知道 “学无止境、 不

进则退” 的古训。

律师最大的毛病就是坐不住、

心浮气躁。

没有案子时着急， 有了案子

时上火， 办不好案子压力大。 只

有拿得起， 才能放得下； 只有坐

得住， 才能做得好； 律师尤其是

年轻律师要明白 “有为才有位 、

沉住气才能成大器” 的道理。

练好 “五功”， 才能成功！

律师要练好“五功”
□北京燕园

律师事务所

刘 辉

律师最大的毛

病就是坐不住、 心

浮气躁。 没有案子
时着急， 有了案子

时上火， 办不好案
子压力大。 只有拿

得起 ， 才能放得

下 ； 只有坐得住 ，

才能做得好； 律师

尤其是年轻律师要
明白 “有为才有

位、 沉住气才能成
大器” 的道理。

寒暑假期间， 一些学生不

回家而选择去一些工厂勤工俭

学， 挣点生活费。 可在勤工俭

学期间受伤， 是否属于工伤范

围成了用工单位和学生不断争

议的焦点。

深圳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案

件， 大学生小蒲利用寒假到深

圳某工厂勤工俭学， 工作时被

车间的车床压断了右前臂后被

截肢。 后经司法鉴定， 小蒲为

六级伤残。 小蒲索赔未果， 一

气之下将该工厂告上法庭， 索

赔 93 万余元。

那么， 在校大学生是否具

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呢？

根据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

行 〈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之规定， 在校生勤工助学

的， 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

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这条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在校大

学生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

据此， 小蒲的受伤不能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规

定进行工伤认定， 亦不能依法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小蒲与企业之间虽然不属

于劳动关系， 但是企业雇佣小

蒲勤工俭学的事实很清楚， 小

蒲在工作中受伤亦无争议，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小蒲可以主张该工

厂承担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人身

损害赔偿与工伤赔偿相比较存

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 ， 是举证责任的区

别， 在工伤案件中， 适用的是

无过错责任， 也就是不管劳动

者有无过错， 企业都要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 而在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中， 劳务提供者要承担

过错责任， 如果在事故中劳务

提供者存在过错， 那么可以减

轻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

其次， 是赔付的标准和比

例不同 。 工伤赔偿依据的是

《工伤保险条例》 及各地的实

施细则， 其中部分款项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 而人身损害赔

偿则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法律法

规的标准进行赔付， 所有金额

都是用人单位承担。

最后是鉴定的机构和标准

不同。 工伤是由工伤鉴定部门

出具鉴定书， 而人身损害赔偿

则是由司法鉴定机构做司法鉴

定。

学生勤工俭学受伤算不算工伤

根据 劳 动 部

《 关 于 贯 彻 执 行

〈劳动法 〉 若干问
题的意见 》 之规

定， 在校生勤工助
学的 ， 不视为就

业， 未建立劳动关

系， 可以不签订劳
动合同。 这条实际

上已经否定了在校
大学生的劳动关系

主体资格。

法律有各种不同的分类，

如民商法、 刑法、 行政法、 经

济法 、 社会法 ， 等等 。 相应

的， 律师也往往有自己比较侧

重的业务领域。

现如今， 当事人对此也大

多有了初步了解， 在委托律师

办理案件前， 都会先问一句：

你主要是从事哪个专业领域的

业务？ 这也是律师法律服务专

业化的客观趋势所致。

但是， 是否专业从事某个

领域的法律服务， 就只需掌握

这一门法律就足够了呢？ 显然

不是这样的。

现实中， 案件事实是复杂

的、 法律是综合的， 即使在办

理某类专业案件时， 也会涉及

其他法律。

下面我们以最近办理的一

起劳动争议案件来说明。

黄某是某超市的副总经

理， 某月超市已决定将 20 多

罐过期奶粉丢弃， 但该批过期

奶粉还在仓库， 超市还没有按

其规定的过期食品处理流程实

施丢弃的行为。

此时， 黄某利用职务之便

将这 20 多罐过期奶粉拿走了。

超市发现后， 以黄某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其

的劳动关系。

黄某不服该解除决定， 以

超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要求超市支付赔偿金。

超市则认为， 其规章制度

明确规定， 对于任何侵占公司

财产的行为， 公司均有权以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因此解除行为合法。

该案裁判过程中， 黄某一

方强调的理由是：

第一， 这 20 多罐过期奶

粉是甲超市已决定抛弃的， 因

此已经不属于公司财产；

第二， 过期奶粉是没有价

值的。

如果顺着黄某的思路， 其

拿走的是甲超市已丢弃且没有

任何价值的东西， 那么超市解

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 “侵占公

司财产” 很有可能就得不到支

持。

我们作为超市的代理人则

将这个劳动法的案件与物权

法 、 食品安全法相结合 ， 强

调：

第一， 遗弃物必须具备所

有人抛弃物的所有权的意思表

示和行为， 超市虽然有抛弃这

批过期奶粉所有权的意思表

示， 但还没有抛弃的行为， 过

期奶粉尚未脱离超市的占有而

成为无主物， 因此从物权法的

角度讲， 这批过期奶粉仍属于

超市的财产；

第二， 过期奶粉的处理涉

及食品安全， 如果过期奶粉流

入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黄某作

为超市的副总经理应具备这一

食品安全意识， 更应具备这样

的职业道德， 不应该拿走属于

超市的过期奶粉。

最终劳动仲裁委员会采纳

了我们的抗辩意见， 裁决驳回

黄某的仲裁请求。

黄某不服仲裁裁决， 起诉

到法院， 法院最终也驳回了黄

某的诉讼请求。

从以上所举案例的抗辩过

程来看， 该案作为劳动争议案

件涉及的不仅是劳动法， 还有

物权法和食品安全法。

可见， 即使是作为某一法

律领域的专业律师， 仅仅精通

其专业方向的法律是不够的，

案件的事实是复杂的， 需要从

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其他法律知

识， 才能寻找到辩法析理的最

佳角度。

谈谈律师的“专业”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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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 武慧琳

即使是作为某

一法律领域的专业

律师， 仅仅精通其
专业方向的法律是

不够的， 案件的事
实是复杂的， 需要

从实际情况出发结

合其他法律知识 ，

才能寻找到辩法析

理的最佳角度。

□上海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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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为华


